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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浙江民衡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由
个人所变更为合伙所，变更前律师事
务所资产、债权债务等归变更后的律

师事务所享有和承担。特此公告！
浙江民衡律师事务所
2017年10月11日

组织形式变更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10月11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民终661号
陈丽思（曾用名：陈念思）：本院审理的上诉人

林丽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 民终 661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981号

沈莉：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沈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2 民初 298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381号

曾祥德、曾伟桃：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09 时 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 12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149号

张建忠：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告张建忠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1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888号

杭州圣康医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华东医药
（杭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圣康医院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617号

朱诗文：本院受理原告凌继毅诉被告朱诗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14时20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432号

张东海：本院受理原告谢宏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支付利息。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905号

沈丽珍：本院受理原告郭小翔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2905 号民事判决书。沈丽珍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郭小翔借款 21000 元并支付
自 2014 年 1 月 23 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逾期还款利息；驳回郭小翔其他的诉讼
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26 元，由沈丽珍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768号

叶惠忠、黄根兰：本院受理原告蔡小兰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276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376号

周英、张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37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50号

何蓉蓉、包晓敏：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050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381号

陈云、张小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38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373号

严月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
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37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74号

翁兆峰：本院受理原告陈和平诉你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106 民初 10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55号

张红飞：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及童岳荣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055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380号

吴文豪：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3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368号

钟波、秦华蓉：本院受理原告俞鹏琨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3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051号

杭州福尔尼工艺品有限公司、杭州福尔尼工
艺品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港物
流（浙江）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福尔尼工艺品有限
公司、杭州福尔尼工艺品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货
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3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228号

许宁夫：本院受理原告谢佳娜诉你及林志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667号

傅黎巍：本院受理原告余刚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 0106 民初 16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200号

郑建强：本院受理原告朱玉柱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郑建强归还借款20000元、支
付利息50800元。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
午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
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59号

余海生：本院受理原告余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余海生归还借款 78000 元。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0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291号
袁国方：本院受理原告王柏林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袁国方归还借款270000元、支
付利息135000元。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
午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
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564号

骆以杭：本院受理原告杨会凤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骆以杭归还借款本金90000元
并支付利息13200元。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下午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
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062号

戴城丽：本院受理原告余锋诉被告戴城丽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归还本金、支付利息，承担
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116号

高峰：本院受理原告俞伟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你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律师费
及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118号

戈国平：本院受理原告俞伟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你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律师
费及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4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612号

杭州余杭区良渚刘恺食品经营部(经营者刘恺):
本院受理原告云南白药集团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杭州余杭区良渚刘恺食品经营部侵害商标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7年12月28日上午9时在第二十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4278号

潘旭峰：本院受理原告吴建明诉被告潘旭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4278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073号

邱春桥、邱春榜：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信义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邱春桥、邱春榜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
初90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294号

陈寒、吴曙：本院审理的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寒、吴曙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5294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本案案件受理费
4787元，减半收取2393.5元，由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4301号之一

浙江协晟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施诺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豪立实业有限公司诉被
告浙江飞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协晟集团有限
公司、浙江施诺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110 民初 4301 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7799号之二

浙江诺比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汪国萍：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市余杭区华盈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杭州金的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诺比德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杭州珂瑞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汪国萍
借款合同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17799 号民事判决书、民事
裁定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4383号之一

黄亦军、马丽辉、周扬转、温作厚：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黄亦军、马丽辉、
周扬转、温作厚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4383
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负担通知书等。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福彩七乐彩
第2017118期 投注总额5952332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25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0注

9注

214注

703注

7130注

12409注

81721注

奖金

0元/注

20964元/注

1763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奖池累计132.0793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10月9日

02 03 07 11 17 26 28

奖池累计120.8806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
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0月9日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7275期 投注总额：547036元

01 03 05 07 09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73
3332

奖金

0元
1126元/注
10元/注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0

34

506

16049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6685.7452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0月9日

第2017118期 投注总额：651554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4 0 9 8 4 7 马

福彩3D 第2017275期

浙江销售2636156元，返奖额2374610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0月9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50696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814元

浙江中奖注数

1578

2106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8 9 8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泰舜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百事得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嘉力宝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县俱进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春天饰嘉服饰有限公司

绍兴嘉禾彩印包装服饰有限公司

上虞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顺源机械有限公司

诸暨市海东机械有限公司

注：相应利息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计算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永城兆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建龙、王友娟、苏州建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尤尼克管业有限公司、浙江佑逸管业有限公司、浙江军马神铝业有限公司、浙江百事得塑胶有限公司、宣军、陈铁祥、陈妙罗

浙江众擎起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华港链传动有限公司、陈立新、何芳芳

绍兴县福欣置业有限公司、绍兴县福纺外贸有限公司、绍兴县俱进贸易有
限公司、傅国伟、韩仁丽

支明、吴昭澈、浙江威特领带服装有限公司

浙江德龙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许贤根、施秀华、许智颖

张春花、张国林

诸暨市海森管业有限公司、陈东淼、俞江丽、

诸暨市倡奇机械厂、冯海东、冯轲均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502000)浙商银借字第（2015）第00859号、(20502000)浙商银借字第（2015）第00860号、(20502000)浙商银借字第（2015）第00861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第（2015）第00903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第（2015）第00904号、(20503000)浙商银借字第（2015）第00905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第（2014）第00332号

(20500000)浙商银借字第（2015）第00567号、(20500000)浙商银借字第（2015）第00450号、(20500000)浙商银借字
第（2015）第00338号、(20500000)浙商银借字第（2015）第00270号、(20500000)浙商银借字第（2015）第00140号

(20505000)浙商银借字第（2015）第00061号、(20505000)浙商银借字第（2015）第00029号

(20501000)浙商银借字第（2015）第00166号、(20501000)浙商银借字第（2015）第00434号

(20502000)浙商银小借字第（2014）第00017号、(20502000)浙商银小借字第（2014）第00009号

(20503000)浙商银小循借字（2014）第00616号

(20503000)浙商银小借字第（2014）第01065号

授信经办机构

上虞支行

诸暨支行

诸暨支行

绍兴分行

嵊州支行

越城支行

上虞支行

诸暨支行

诸暨支行

截至2016年5月6日
债权本金原币余额（元）

14500000.00

19999116.66

19872839.77

44999931.84

14999898.05

16999700.54

2990038.35

2899959.52

2700000.00

139961484.73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公告清单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中所列主体享有的债权（包括本金及相应利息和费用）
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借款
人（主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0月11日

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组织形式变更公告
浙江传衡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由

个人所变更为合伙所，变更前律师事
务所资产、债权债务等归变更后的律

师事务所享有和承担。特此公告！
浙江传衡律师事务所
2017年10月11日


